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家繼訴字第23號

原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許献進律師 

            廖培穎律師 

被      告  丙○○  

            丁○○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寧洲律師 

複代理人    邱翊森律師 

            黃韻蓁律師 

被      告  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繼承人甲○○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其分割方法如附表一

所示。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四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

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

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

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於民國

114年2月18日起訴請求被告應於被繼承人甲○○之遺產範圍

內連帶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債務，並請求分割遺產(見卷

一第229至352頁)；原告嗣於115年1月9日具狀減縮聲明金

額、變更剩餘財產分配債務數額及遺產分割方式(見卷二第1

61至183頁)。核其未變更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均係以民法第

1030條之1、第1164條為請求權之基礎，僅變更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則其變更請求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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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原告與被繼承人甲○○於民國65年4月15日結婚，雙方未以

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婚後育有子女即被告丙○○、丁○○

及戊○○等三人。甲○○於113年5月25日死亡，兩造均為法

定繼承人，原告之婚後財產為579,102元，無婚後債務，甲

○○之婚後財產為91,582,316元、婚後債務為15,936,029

元，原告所得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為37,533,593

元，屬甲○○對原告所負債務，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172條規

定，且兩造均同意由甲○○之遺產扣還。

　㈡甲○○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兩造為其法定繼承人，應

繼分均為四分之一，甲○○未留下遺囑，兩造間亦未有禁止

分割之協議，兩造迄今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1164

條規定訴請裁判分割如下：附表一編號1、2之不動產由原告

取得，用以抵償原告可獲得之剩餘財產分配數額，編號38之

債務歸由原告負擔，並由原告補償被告三人各548,636元，

其餘遺產則依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等語。

三、被告丙○○、丁○○答辯略以：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39之第

一銀行債務已由被告戊○○代償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

被告建議之分割方案如下：由原告取得附表一編號1之房

地，並由原告負擔附表一編號38之債務。如尚無法滿足原告

剩餘財產分配債權，則以遺產中坐落宜蘭、臺東之不動產抵

償，其餘遺產依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等語。

四、被告戊○○答辯略以：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不同意被告丙

○○、丁○○之分割方案，另附表一編號39之債務已由其代

全體繼承人清償完畢等語。

五、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

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

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

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繼承人甲○○於民國113年5月25日死

亡，留有附表一之遺產，兩造分別為甲○○之配偶、子女，

　　應繼分各為四分之一，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惟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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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提出戶籍謄本、財政部臺北

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遺產稅核定通知書、遺產

稅繳清證明書、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等件為證(見卷一第265至271、275至281、349至352、373至

377、391至48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堪信為真，依前揭法

文，原告請求裁判分割系爭遺產，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六、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

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

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

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05條、第1030

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除離婚外，夫妻一方死亡亦屬

法定財產關係消滅之原因之一。故如夫妻一方死亡時，生存

之他方係享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時，於裁判分割遺產時，

應先扣除該部分剩餘財產分配予該生存之配偶後，其餘部分

遺產再由繼承人按應繼分分割。經查：

　㈠原告主張被繼承人甲○○於113年5月25日死亡時之婚後財產

及債務如附表二所示，原告之婚後財產則如附表三所示等

情，有上開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相關文件、原告郵政存簿儲金

簿、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114年9月25日保結投

字第1140024406號函附之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富邦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0月1日富壽權益(客)字第11400042

35號函、瑞興商業銀行114年11月27日瑞興總法字第1140001

436號函、第一商業銀行華江分行114年11月28日一華江字第

000118號函、安泰商業銀行114年11月26日安泰銀營支存押

字第1140004894號函、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

年12月2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40008746號函、上海商業儲蓄

銀行114年11月21日第0000-0000-00000號函、彰化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15年2月9日彰作管字第1150008887號

函等件在卷可佐(見卷二第23至25、77至81、91至93、123、

129至131、135、137至139、151至153、211至213頁)，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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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均不爭執(見本院114年9月4日、10月30日筆錄，卷二第

35、109、111、150頁)，原告上開主張亦堪信屬實。據此計

算，被繼承人之剩餘財產為75,646,287元(計算式：婚後財

產91,582,316元－婚後債務15,936,029元＝75,646,287元，

詳如附表二所示)，原告之剩餘財產為579,102元(計算式：

婚後財產579,102元－婚後債務0元＝579,102元，詳如附表

三所示)，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原告得請求夫妻

剩餘財產差額之數額為37,533,593元【計算式：（75,646,2

87－579,102）÷2＝37,533,593，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亦

同】。

　㈡按繼承人中如對於被繼承人負有債務者，於遺產分割時，應

按其債務數額，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內扣還，民法第1172條

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在於繼承人對被繼承人負有債務

時，若先由繼承人分割取得應繼財產，嗣再清償對被繼承人

所負債務，徒增法律關係複雜，為簡化之故，乃設此規定。

是被繼承人對於繼承人所負債務，而應由全體繼承人負返還

之義務，於遺產分割時應如何扣還，法雖無明文，惟如由該

繼承人自被繼承人處取得應繼財產後，再向全體繼承人請求

清償債務，同將使法律關係趨於複雜，本於簡化繼承之法律

關係，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172條規定，由應繼財產中扣還該

繼承人。再按債權人受領他種給付以代原定之給付者，其債

之關係消滅。民法第319條定有明文。又所謂夫妻剩餘婚後

財產之差額，係指就雙方剩餘婚後財產之價值計算金錢數額

而言。上開權利之性質，乃金錢數額之債權請求權，並非存

在於具體財產標的上之權利，若經夫妻雙方或夫妻一方與另

一方繼承人成立代物清償合意，約定由一方受領他方名下特

定財產以代該金錢差額之給付外，即得就特定標的物為主張

及行使。查原告主張其可獲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價值得以取得

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土地等個別項目以代該金錢差額之給付

等情，亦經被告等人到庭表示同意(見本院114年10月30日筆

錄，卷二第111頁)，認兩造已成立代物清償之合意，應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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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本院自得以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個別遺產項目抵償原

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並由原告優先自被繼承人之遺

產取得(詳如下述理由七)。

七、按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在於遺產公同共有

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又遺

產分割既以消滅遺產公同共有關係為目的，故除被繼承人以

遺囑禁止繼承人分割之遺產及共同繼承人以契約約定禁止分

割之遺產外，應以全部遺產整體分割，不能以遺產中之個別

財產為分割之對象（最高法院86年度臺上字第1436號及84年

度臺上字第2410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

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

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

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另公同共有物分割

之方法，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

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共有物之分割，依

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

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

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㈠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

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

於部分共有人。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

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

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

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

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至3項亦有明文。而將遺產之

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

法之一，亦有最高法院82年度臺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可資

參照。末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

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

之權，雖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

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然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

本院認附表一之遺產，其分割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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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原告依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可取得37,533,593元，兩造均同

意以附表一編號1之房地抵償，並將編號38之債務歸由原告

負擔，本院認無不妥，爰依兩造主張予以分割。據此抵償

後，尚不足14,283,755元【計算式：（編號1房地價值33.37

9,350元－編號38債務10,129,512元）－剩餘財產分配37,53

3,593元＝－14,283,755元】，亦即原告尚得自遺產中取得1

4,283,755元。

　㈡就如何自遺產中抵償上開14,283,755元，兩造主張不同，已

如上述。考量遺產中有不動產多筆，部分土地被繼承人持分

僅2.65平方公尺（編號7）、1平方公尺（編號8）、112.555

平方公尺（編號9），如再分割為兩造分別共有，每人潛在

分得之面積更小，實不宜再細分，另考量簡化共有關係，避

免多數不動產維持共有關係致將來又需再次分割，且房屋部

分歸由單一個人所有，於使用或處分上更為便利，本院因認

以編號4至9之不動產共14,512,153元抵償原告應得之14,28

3,755元為適當，經抵償後，尚溢償原告228,398元（6,820,

871＋1,134,446＋1,846,355＋72,080＋56,400＋4,582,001

＝14,512,153，14,512,153－14,283,755＝228,398），應

由原告補償被告三人每人各76,133元（228,398÷3＝76,13

3）。至其餘不動產如分割為分別共有，兩造未來仍可依協

議共同出租而為利用或分管，或依土地法規定予以處分，以

追求不動產之利用效率，考量經濟效用及兩造之利益，此部

分由兩造依附表四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為適當。

　㈢附表一編號12至31之存款、編號32、33之一卡通票卡儲值餘

額及編號34之投資股份，性質上屬可分，具有流動性與變價

性高之特性，在單位之經濟利用效率上相當，宜由兩造依附

表四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如有孳息產生，亦同。至編號35至

37之三部車輛，雖經國稅局核定價額為0元，惟該三部車輛

仍屬被繼承人之遺產，自應予分割，且三部車輛仍具處分價

值，足以影響各繼承人利益，本院認以變價分割為適當，以

維繼承人權益均衡，並防止日後再起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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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編號39之債務，原告及被告戊○○雖均主張已由戊○○清償

完畢，被告丙○○、丁○○則否認此情，姑不論何者為是，

此債務既為被繼承人之債務，且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尚未清

償，爰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擔此債務。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尚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

敘明。

九、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

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

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裁判

分割遺產為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

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

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且不

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本件原告請求裁判分割遺產雖有理

由，惟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應由兩造即繼承人全體各按其

可分得之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二項所

示。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文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劉雅萍

　　　　　　　　　

附表一：被繼承人甲○○之遺產

編號 遺產項目 金額

（新臺幣）

分割方法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04

05

06

07

08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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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範圍/股數/銀行

帳號)

1 1-1 臺北市○○區○○段00

0000000○號建物(門牌

號碼：臺北市○○區○

○ ○ 路 00 巷 00 號 13

樓)，權利範圍：公同

共有1分之1。

33,379,350元 由原告單獨取

得。

1-2 臺北市○○區○○段00

0000000地號土地，權

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

00分之490。

2 2-1 臺北市○○區○○段○

○段000000000○號建

物(門牌號碼：臺北市

○○區○○○路0段00

號 5樓之 1)，權利範

圍：公同共有1分之1。

編號2-1之房

地：16,478,3

00元。

編號2-2之房

地：16,276,2

50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

所示之應繼分比

例分割為分別共

有。

2-2 臺北市○○區○○段○

○段000000000○號建

物(門牌號碼：臺北市

○○區○○○路0段00

號 5樓之 2)，權利範

圍：公同共有1分之1。

2-3 臺北市○○區○○段○

○段000000000地號土

01

(續上頁)

第八頁



地，權利範圍：公同共

有100000分之527。

2-4 臺北市○○區○○段○

○段000000000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公同共

有100000分之527。

2-5 臺北市○○區○○段○

○段000000000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公同共

有100000分之527。

2-6 臺北市○○區○○段○

○段000000000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公同共

有100000分之527

2-7 臺北市○○區○○段○

○段000000000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公同共

有100000分之527。

3 臺北市○○區○○○段

00000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

0000分之2206。

16,075,539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

所示之應繼分比

例分割為分別共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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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1 宜蘭縣○○鄉○○段00

0000000○號建物(門牌

號碼：宜蘭縣○○鄉○

○路0段00號及12之1

號)，權利範圍：公同

共有4分之1。

71,075元 編號4之不動產

價值共6,820,87

1元，均由原告

單獨取得。

4-2 宜蘭縣○○鄉○○段00

0000000地號土地，權

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

之1。

3,483,435元

4-3 宜蘭縣○○鄉○○段00

0000000地號土地，權

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

之1。

3,266,361元

5 5-1 宜蘭縣○○鎮○○○段

000000000○號建物(門

牌號碼：宜蘭縣○○鎮

○○街000號)，權利範

圍：公同共有4分之1。

41,550元 編號5之不動產

價值共1,134,44

6元，均由原告

單獨取得。

5-2 宜蘭縣○○鎮○○○段

00000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

分之1。

1,092,896元

6 6-1 宜蘭縣○○鎮○○○段

000000000○號建物(門

176,700元 編號6不動產價

值 共 1,846,35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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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號碼：宜蘭縣○○鎮

○○路0段000號)，權

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

之1。

元，均由原告單

獨取得。

6-2 宜蘭縣○○鎮○○○段

00000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

分之1。

907,060元

6-3 宜蘭縣○○鎮○○○段

00000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

分之1。

627,052元

6-4 宜蘭縣○○鎮○○○段

00000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

分之1。

135,543元

7

宜蘭縣○○鎮○○○段

00000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

分之1。

72,080元 由原告單獨取

得。

8

宜蘭縣○○市○○段00

0000000地號土地，權

利範圍：公同共有2分

之1。

56,400元 由原告單獨取

得。

宜蘭縣○○市○○段00 4,582,001元 由原告單獨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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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000000地號土地，權

利範圍：公同共有2分

之1。

得，並由原告補

償被告三人每人

各76,133元。

10

臺東縣○○鄉○○○段

00000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

分之1。

879,058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

所示之應繼分比

例分割為分別共

有。

11

臺東縣○○鄉○○○段

00000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

分之1。

644,716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

所示之應繼分比

例分割為分別共

有。

12

臺灣銀行北投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

31,656元 編號12至31之存

款，由兩造依附

表四所示之應繼

分比例分配；如

有孳息產生，亦

同。

13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敦南

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11,929元

14

第一銀行三重埔分行存

款

(帳號00000000000)

3,694元

15

第一商業銀行宜蘭分行

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2,371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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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第一商業銀行華江分行

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3元

17

第一商業銀行宜蘭分行

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12,293元

18

第一商業銀行花蓮分行

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6,870元

19

第一商業銀行三重埔分

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9元

20

彰化商業銀行北三重埔

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1,491元

21

彰化商業銀行三重埔分

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7,373元

22

台北富邦銀行石牌分行

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8,802元

2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忠誠

分行存款

7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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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000000000000000

0)

24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五股

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6,670元

25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新莊

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2,097元

26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

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3,239元

27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

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4,400元

28

永豐商業銀行南三重分

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97元

29

永豐商業銀行南三重分

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509元

30

星展(臺灣)商業銀行士

林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

9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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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安泰商業銀行石牌分行

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19,980元

32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

司儲值卡

(卡號00000000000)

358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

所示之應繼分比

例分配；如有孳

息產生，亦同。

33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

司儲值卡

(卡號00000000000)

48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

所示之應繼分比

例分配；如有孳

息產生，亦同。

34

第一商業銀行三重埔分

行第一金AI人工智慧臺

(帳號00000000000) 

12,184元

(606.8股，基

準日收盤價每

股20.08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

所示之應繼分比

例分配；如有孳

息產生，亦同。

35

汽車(車號0000-00) 兩造合意以0

元計算

變價分割，變價

所得金額由兩造

依附表四所示之

應繼分比例分

配。

36 汽車(車號00-00) 兩造合意以0

元計算

變價分割，變價

所得金額由兩造

依附表四所示之

應繼分比例分

配。

37

汽車(車號00-0000) 兩造合意以0

元計算

變價分割，變價

所得金額由兩造

依附表四所示之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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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被繼承人甲○○之婚後財產及債務

應繼分比例分

配。

38

債務：合作金庫銀行敦

南分行長期擔保放款

(帳號0000000000000)

10,129,512元 由原告單獨負

擔。

39

債務：第一銀行三重埔

分行短期擔保放款

(帳號000000000000000

00000000)

5,806,517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

所示之應繼分比

例分擔。

編

號

遺產項目 金額（新臺

幣）

備註

1 臺北市○○區○○段000

000000○號建物(門牌號

碼：臺北市○○區○○

○路00巷00號13樓)

33,379,3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9、375、391至39

5頁

2 臺北市○○區○○段000

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

7、373、397至39

9頁

3 臺北市○○區○○段○

○段000000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北市○○

區○○○路0段00號5樓

之1)

16,478,3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9、373、401至40

3頁

4 臺北市○○區○○段○

○段000000000○號建物

16,276,2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9、373、405至40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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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牌號碼：臺北市○○

區○○○路0段00號5樓

之2)

7頁

5 臺北市○○區○○段○

○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編號5至9之價

額已與上述編

號3、4併同計

算(建物與其

所 坐 落 之 土

地)。

見本院卷一第27

7、373、409至41

1頁

6 臺北市○○區○○段○

○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

7、373、413至41

5頁

7 臺北市○○區○○段○

○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

7、373、417至41

9頁

8 臺北市○○區○○段○

○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

7、373、421至42

3頁

9 臺北市○○區○○段○

○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

7、373、425至42

7頁

10 臺北市○○區○○○段0

00000000地號土地

16,075,539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7、373、465至46

7頁

11 宜蘭縣○○鄉○○段000

000000○號建物(門牌號

碼：宜蘭縣○○鄉○○

路0段00號及12之1號)

71,075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9、375、429至43

1頁

14 宜蘭縣○○鎮○○○段0

00000000○號建物(門牌

號碼：宜蘭縣○○鎮○

○街000號)

41,5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9、375、441至44

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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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宜蘭縣○○鎮○○○段0

00000000地號土地

1,092,896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7、373、445至44

7頁

16 宜蘭縣○○鎮○○○段0

00000000○號建物(門牌

號碼：宜蘭縣○○鎮○

○路0段000號)

176,7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9、375、449至45

1頁

17 宜蘭縣○○鎮○○○段0

00000000地號土地

907,06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7、373、453至45

5頁

18 宜蘭縣○○鎮○○○段0

00000000地號土地

627,052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7、373、457至45

9頁

20 宜蘭縣○○鎮○○○段0

00000000地號土地

135,543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7、373、461至46

3頁

21 宜蘭縣○○市○○段000

000000地號土地

56,4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7、373、469至47

1頁

22 宜蘭縣○○市○○段000

000000地號土地

4,582,001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7、373、473至47

5頁

23 臺東縣○○鄉○○○段0

00000000地號土地

879,058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7、373、477至47

9頁

24 臺東縣○○鄉○○○段0

00000000地號土地

644,716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9、373、481至48

3頁

25 臺灣銀行北投分行存款 31,656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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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000000000000) 9、375頁

26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敦南

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11,929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9、375頁

27 第一銀行三重埔分行存

款

(帳號00000000000)

3,694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9、375頁

28 第一商業銀行宜蘭分行

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2,371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9、375頁

29 第一商業銀行華江分行

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3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9、375頁

30 第一商業銀行宜蘭分行

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12,293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9、375頁

31 第一商業銀行花蓮分行

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6,87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9、375頁

32 第一商業銀行三重埔分

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9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9、375頁

33 彰化商業銀行北三重埔

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1,491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9、375頁

34 彰化商業銀行三重埔分

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7,373元 見本院卷一第27

9、3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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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台北富邦銀行石牌分行

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8,802元 見本院卷一第28

1、375頁

3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忠誠

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0

0)

7元 見本院卷一第28

1、375頁

37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五股

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6,670元 見本院卷一第28

1、375頁

38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新莊

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2,097元 見本院卷一第28

1、375頁

39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

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3,239元 見本院卷一第28

1、375頁

40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

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4,4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8

1、375頁

41 永豐商業銀行南三重分

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97元 見本院卷一第28

1、377頁

42 永豐商業銀行南三重分

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509元 見本院卷一第28

1、377頁

43 星展(臺灣)商業銀行士

林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

926元 見本院卷一第28

1、377頁

44 安泰商業銀行石牌分行 19,980元 見本院卷一第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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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1、377頁

45 第一商業銀行三重埔分

行第一金AI人工智慧臺

(帳號00000000000)

12,184元 見本院卷一第28

1、377頁

46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

司儲值卡

(卡號00000000000)

358元 見本院卷一第28

1、377頁

47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

司儲值卡

(卡號00000000000)

48元 見本院卷一第28

1、377頁

48 汽車(車號0000-00) 兩造合意以0

元計算

見本院114年4月3

0日筆錄，卷一第

367、377頁

49 汽車(車號00-00) 兩造合意以0

元計算

見本院114年4月3

0日筆錄，卷一第

367、377頁

50 汽車(車號00-0000) 兩造合意以0

元計算

見本院114年4月3

0日筆錄，卷一第

367、377頁

51 債務：合作金庫銀行敦

南分行長期擔保放款

(帳號0000000000000)

10,129,512元 見本院卷一第15

1、351頁

52 債務：第一銀行三重埔

分行短期擔保放款

(帳號0000000000000000

0000000)

5,806,517元 見本院卷一第15

2、352頁

婚後財產 91,582,316元

01

(續上頁)

第二十一頁



附表三：原告乙○○○之婚後財產(無婚後債務)

婚後債務 -15,936,029元

　 被繼承人甲○○

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

75,646,287元

編

號

財產項目 金額(新臺幣) 證據

1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

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291,102元 見本院卷一第283

至284頁、卷二第

123頁

2 安泰商業銀行石牌簡易

型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90,503元 見本院卷一第285

至286頁、卷二第

135頁

3 彰化商業銀行活期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8,793元 見本院卷一第287

至288頁、卷二第

211至213頁

4 台北富邦銀行石牌分行

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8,596元 見本院卷一第289

至290頁、卷二第

137至139頁

5 中華郵政三重忠孝路郵

局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3,500元 見本院卷二第23

至25頁

6 第一商業銀行華江分行

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3元 見本院卷二第129

至131頁

7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554元 見本院卷二第151

至153頁

8 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1,275股

16,817元 見本院卷二第77

至81頁

01

02

03

(續上頁)

第二十二頁



附表四：兩造之應繼分

　

　　

　　

(計算式：1,2

75股×收盤價1

3.19元＝16,8

17，元以下四

捨五入)

9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安泰富貴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Z000000000-0

0)

156,424元 見本院卷二第91

至93頁

10 債務 無

婚後財產合計 579,102元

婚後債務合計 0元

　 原告乙○○○於基準日 

　 之剩餘財產

579,102元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乙○○○ 1/4

2 丙○○ 1/4

3 丁○○ 1/4

4 戊○○ 1/4

01

02

03

(續上頁)

第二十三頁



　

　

第二十四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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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家繼訴字第23號
原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許献進律師 
            廖培穎律師 
被      告  丙○○  
            丁○○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寧洲律師 
複代理人    邱翊森律師 
            黃韻蓁律師 
被      告  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繼承人甲○○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其分割方法如附表一所示。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四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於民國114年2月18日起訴請求被告應於被繼承人甲○○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債務，並請求分割遺產(見卷一第229至352頁)；原告嗣於115年1月9日具狀減縮聲明金額、變更剩餘財產分配債務數額及遺產分割方式(見卷二第161至183頁)。核其未變更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均係以民法第1030條之1、第1164條為請求權之基礎，僅變更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則其變更請求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原告與被繼承人甲○○於民國65年4月15日結婚，雙方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婚後育有子女即被告丙○○、丁○○及戊○○等三人。甲○○於113年5月25日死亡，兩造均為法定繼承人，原告之婚後財產為579,102元，無婚後債務，甲○○之婚後財產為91,582,316元、婚後債務為15,936,029元，原告所得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為37,533,593元，屬甲○○對原告所負債務，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172條規定，且兩造均同意由甲○○之遺產扣還。
　㈡甲○○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兩造為其法定繼承人，應繼分均為四分之一，甲○○未留下遺囑，兩造間亦未有禁止分割之協議，兩造迄今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訴請裁判分割如下：附表一編號1、2之不動產由原告取得，用以抵償原告可獲得之剩餘財產分配數額，編號38之債務歸由原告負擔，並由原告補償被告三人各548,636元，其餘遺產則依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等語。
三、被告丙○○、丁○○答辯略以：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39之第一銀行債務已由被告戊○○代償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被告建議之分割方案如下：由原告取得附表一編號1之房地，並由原告負擔附表一編號38之債務。如尚無法滿足原告剩餘財產分配債權，則以遺產中坐落宜蘭、臺東之不動產抵償，其餘遺產依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等語。
四、被告戊○○答辯略以：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不同意被告丙○○、丁○○之分割方案，另附表一編號39之債務已由其代全體繼承人清償完畢等語。
五、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繼承人甲○○於民國113年5月25日死亡，留有附表一之遺產，兩造分別為甲○○之配偶、子女，
　　應繼分各為四分之一，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惟兩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提出戶籍謄本、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遺產稅核定通知書、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等件為證(見卷一第265至271、275至281、349至352、373至377、391至48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堪信為真，依前揭法文，原告請求裁判分割系爭遺產，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六、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除離婚外，夫妻一方死亡亦屬法定財產關係消滅之原因之一。故如夫妻一方死亡時，生存之他方係享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時，於裁判分割遺產時，應先扣除該部分剩餘財產分配予該生存之配偶後，其餘部分遺產再由繼承人按應繼分分割。經查：
　㈠原告主張被繼承人甲○○於113年5月25日死亡時之婚後財產及債務如附表二所示，原告之婚後財產則如附表三所示等情，有上開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相關文件、原告郵政存簿儲金簿、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114年9月25日保結投字第1140024406號函附之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0月1日富壽權益(客)字第1140004235號函、瑞興商業銀行114年11月27日瑞興總法字第1140001436號函、第一商業銀行華江分行114年11月28日一華江字第000118號函、安泰商業銀行114年11月26日安泰銀營支存押字第1140004894號函、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2月2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40008746號函、上海商業儲蓄銀行114年11月21日第0000-0000-00000號函、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15年2月9日彰作管字第1150008887號函等件在卷可佐(見卷二第23至25、77至81、91至93、123、129至131、135、137至139、151至153、211至213頁)，被告對此均不爭執(見本院114年9月4日、10月30日筆錄，卷二第35、109、111、150頁)，原告上開主張亦堪信屬實。據此計算，被繼承人之剩餘財產為75,646,287元(計算式：婚後財產91,582,316元－婚後債務15,936,029元＝75,646,287元，詳如附表二所示)，原告之剩餘財產為579,102元(計算式：婚後財產579,102元－婚後債務0元＝579,102元，詳如附表三所示)，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原告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數額為37,533,593元【計算式：（75,646,287－579,102）÷2＝37,533,593，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亦同】。
　㈡按繼承人中如對於被繼承人負有債務者，於遺產分割時，應按其債務數額，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內扣還，民法第1172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在於繼承人對被繼承人負有債務時，若先由繼承人分割取得應繼財產，嗣再清償對被繼承人所負債務，徒增法律關係複雜，為簡化之故，乃設此規定。是被繼承人對於繼承人所負債務，而應由全體繼承人負返還之義務，於遺產分割時應如何扣還，法雖無明文，惟如由該繼承人自被繼承人處取得應繼財產後，再向全體繼承人請求清償債務，同將使法律關係趨於複雜，本於簡化繼承之法律關係，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172條規定，由應繼財產中扣還該繼承人。再按債權人受領他種給付以代原定之給付者，其債之關係消滅。民法第319條定有明文。又所謂夫妻剩餘婚後財產之差額，係指就雙方剩餘婚後財產之價值計算金錢數額而言。上開權利之性質，乃金錢數額之債權請求權，並非存在於具體財產標的上之權利，若經夫妻雙方或夫妻一方與另一方繼承人成立代物清償合意，約定由一方受領他方名下特定財產以代該金錢差額之給付外，即得就特定標的物為主張及行使。查原告主張其可獲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價值得以取得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土地等個別項目以代該金錢差額之給付等情，亦經被告等人到庭表示同意(見本院114年10月30日筆錄，卷二第111頁)，認兩造已成立代物清償之合意，應予尊重，本院自得以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個別遺產項目抵償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並由原告優先自被繼承人之遺產取得(詳如下述理由七)。
七、按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又遺產分割既以消滅遺產公同共有關係為目的，故除被繼承人以遺囑禁止繼承人分割之遺產及共同繼承人以契約約定禁止分割之遺產外，應以全部遺產整體分割，不能以遺產中之個別財產為分割之對象（最高法院86年度臺上字第1436號及84年度臺上字第2410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另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㈠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至3項亦有明文。而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亦有最高法院82年度臺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末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雖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然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本院認附表一之遺產，其分割方法如下： 
　㈠原告依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可取得37,533,593元，兩造均同意以附表一編號1之房地抵償，並將編號38之債務歸由原告負擔，本院認無不妥，爰依兩造主張予以分割。據此抵償後，尚不足14,283,755元【計算式：（編號1房地價值33.379,350元－編號38債務10,129,512元）－剩餘財產分配37,533,593元＝－14,283,755元】，亦即原告尚得自遺產中取得14,283,755元。
　㈡就如何自遺產中抵償上開14,283,755元，兩造主張不同，已如上述。考量遺產中有不動產多筆，部分土地被繼承人持分僅2.65平方公尺（編號7）、1平方公尺（編號8）、112.555平方公尺（編號9），如再分割為兩造分別共有，每人潛在分得之面積更小，實不宜再細分，另考量簡化共有關係，避免多數不動產維持共有關係致將來又需再次分割，且房屋部分歸由單一個人所有，於使用或處分上更為便利，本院因認以編號4至9之不動產共14,512,153元抵償原告應得之14,283,755元為適當，經抵償後，尚溢償原告228,398元（6,820,871＋1,134,446＋1,846,355＋72,080＋56,400＋4,582,001＝14,512,153，14,512,153－14,283,755＝228,398），應由原告補償被告三人每人各76,133元（228,398÷3＝76,133）。至其餘不動產如分割為分別共有，兩造未來仍可依協議共同出租而為利用或分管，或依土地法規定予以處分，以追求不動產之利用效率，考量經濟效用及兩造之利益，此部分由兩造依附表四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為適當。
　㈢附表一編號12至31之存款、編號32、33之一卡通票卡儲值餘額及編號34之投資股份，性質上屬可分，具有流動性與變價性高之特性，在單位之經濟利用效率上相當，宜由兩造依附表四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如有孳息產生，亦同。至編號35至37之三部車輛，雖經國稅局核定價額為0元，惟該三部車輛仍屬被繼承人之遺產，自應予分割，且三部車輛仍具處分價值，足以影響各繼承人利益，本院認以變價分割為適當，以維繼承人權益均衡，並防止日後再起紛爭。
　㈣編號39之債務，原告及被告戊○○雖均主張已由戊○○清償完畢，被告丙○○、丁○○則否認此情，姑不論何者為是，此債務既為被繼承人之債務，且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尚未清償，爰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擔此債務。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尚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九、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裁判分割遺產為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且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本件原告請求裁判分割遺產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應由兩造即繼承人全體各按其可分得之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文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劉雅萍
　　　　　　　　　
附表一：被繼承人甲○○之遺產
		編號

		


		遺產項目
(權利範圍/股數/銀行帳號)

		金額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1-1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巷00號13樓)，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33,379,350元



		由原告單獨取得。





		


		1-2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490。



		


		




		2

		2-1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5樓之1)，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編號2-1之房地：16,478,300元。
編號2-2之房地：16,276,250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2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5樓之2)，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2-3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527。



		


		




		


		2-4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527。



		


		




		


		2-5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527。

		


		




		


		2-6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527



		


		




		


		2-7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527。

		


		




		3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2206。



		16,075,539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4

		4-1

		宜蘭縣○○鄉○○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鄉○○路0段00號及12之1號)，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71,075元

		編號4之不動產價值共6,820,871元，均由原告單獨取得。



		


		4-2

		宜蘭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3,483,435元

		




		


		4-3

		宜蘭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3,266,361元

		




		5

		5-1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街000號)，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41,550元

		編號5之不動產價值共1,134,446元，均由原告單獨取得。



		


		5-2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1,092,896元

		




		6

		6-1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路0段000號)，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176,700元

		編號6不動產價值共1,846,355元，均由原告單獨取得。





		


		6-2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907,060元

		




		


		6-3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627,052元

		




		


		6-4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135,543元

		




		

7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72,080元

		由原告單獨取得。





		

8

		


		宜蘭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2分之1。



		56,400元

		由原告單獨取得。





		

9

		


		宜蘭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2分之1。



		4,582,001元



		由原告單獨取得，並由原告補償被告三人每人各76,133元。





		

10

		


		臺東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879,058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11

		


		臺東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644,716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12

		


		臺灣銀行北投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



		31,656元

		編號12至31之存款，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如有孳息產生，亦同。



		

13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敦南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11,929元

		




		

14

		


		第一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3,694元

		




		

15

		


		第一商業銀行宜蘭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2,371元

		




		

16

		


		第一商業銀行華江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3元

		




		

17

		


		第一商業銀行宜蘭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12,293元

		




		

18

		


		第一商業銀行花蓮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6,870元

		




		

19

		


		第一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9元

		




		

20

		


		彰化商業銀行北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1,491元

		




		

21

		


		彰化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7,373元

		




		

22

		


		台北富邦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8,802元

		




		

2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忠誠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00)



		7元

		




		

24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五股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6,670元

		




		

25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新莊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2,097元

		




		

26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3,239元

		




		

27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4,400元

		




		

28

		


		永豐商業銀行南三重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97元

		




		

29

		


		永豐商業銀行南三重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509元

		




		

30

		


		星展(臺灣)商業銀行士林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



		926元

		




		

31

		


		安泰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19,980元

		




		

32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儲值卡
(卡號00000000000)



		358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如有孳息產生，亦同。





		

33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儲值卡
(卡號00000000000)



		48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如有孳息產生，亦同。





		

34

		


		第一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第一金AI人工智慧臺
(帳號00000000000) 



		12,184元
(606.8股，基準日收盤價每股20.08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如有孳息產生，亦同。



		

35

		


		汽車(車號00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變價分割，變價所得金額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







		36





		汽車(車號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變價分割，變價所得金額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







		

37

		


		汽車(車號00-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變價分割，變價所得金額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







		

38

		


		債務：合作金庫銀行敦南分行長期擔保放款
(帳號0000000000000)

		10,129,512元

		由原告單獨負擔。







		

39

		


		債務：第一銀行三重埔分行短期擔保放款
(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



		5,806,517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擔。









附表二：被繼承人甲○○之婚後財產及債務
		編號

		遺產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1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巷00號13樓)

		33,379,3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391至395頁



		2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397至399頁



		3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5樓之1)



		16,478,3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3、401至403頁



		4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5樓之2)

		16,276,2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3、405至407頁



		5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編號5至9之價額已與上述編號3、4併同計算(建物與其所坐落之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09至411頁



		6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13至415頁



		7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17至419頁



		8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21至423頁



		9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25至427頁



		10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16,075,539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65至467頁



		11

		宜蘭縣○○鄉○○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鄉○○路0段00號及12之1號)

		71,075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429至431頁



		14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街000號)

		41,5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441至443頁



		15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1,092,896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45至447頁



		16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路0段000號)

		176,7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449至451頁



		17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907,06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53至455頁



		18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627,052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57至459頁



		20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135,543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61至463頁



		21

		宜蘭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56,4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69至471頁



		22

		宜蘭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4,582,001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73至475頁



		23

		臺東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879,058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77至479頁



		24

		臺東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644,716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3、481至483頁



		25

		臺灣銀行北投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

		31,656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26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敦南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11,929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27

		第一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3,694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28

		第一商業銀行宜蘭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2,371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29

		第一商業銀行華江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3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0

		第一商業銀行宜蘭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12,293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1

		第一商業銀行花蓮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6,87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2

		第一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9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3

		彰化商業銀行北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1,491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4

		彰化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7,373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5

		台北富邦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8,802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3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忠誠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00)

		7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37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五股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6,670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38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新莊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2,097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39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3,239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40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4,4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41

		永豐商業銀行南三重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97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2

		永豐商業銀行南三重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509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3

		星展(臺灣)商業銀行士林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

		926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4

		安泰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19,980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5

		第一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第一金AI人工智慧臺
(帳號00000000000)

		12,184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6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儲值卡
(卡號00000000000)

		358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7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儲值卡
(卡號00000000000)

		48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8

		汽車(車號00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見本院114年4月30日筆錄，卷一第367、377頁



		49

		汽車(車號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見本院114年4月30日筆錄，卷一第367、377頁



		50

		汽車(車號00-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見本院114年4月30日筆錄，卷一第367、377頁



		51

		債務：合作金庫銀行敦南分行長期擔保放款
(帳號0000000000000)

		10,129,512元

		見本院卷一第151、351頁



		52

		債務：第一銀行三重埔分行短期擔保放款
(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

		5,806,517元

		見本院卷一第152、352頁



		婚後財產

		


		91,582,316元

		




		婚後債務

		


		-15,936,029元

		




		　 被繼承人甲○○
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

		


		75,646,287元

		








附表三：原告乙○○○之婚後財產(無婚後債務)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新臺幣)

		證據



		1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291,102元

		見本院卷一第283至284頁、卷二第123頁



		2

		安泰商業銀行石牌簡易型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90,503元

		見本院卷一第285至286頁、卷二第135頁



		3

		彰化商業銀行活期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8,793元

		見本院卷一第287至288頁、卷二第211至213頁



		4

		台北富邦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8,596元

		見本院卷一第289至290頁、卷二第137至139頁



		5

		中華郵政三重忠孝路郵局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3,500元

		見本院卷二第23至25頁



		6

		第一商業銀行華江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3元

		見本院卷二第129至131頁



		7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554元

		見本院卷二第151至153頁



		8

		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275股

		16,817元
(計算式：1,275股×收盤價13.19元＝16,817，元以下四捨五入)

		見本院卷二第77至81頁



		9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安泰富貴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56,424元

		見本院卷二第91至93頁



		10

		債務

		無

		




		婚後財產合計

		


		579,102元

		




		婚後債務合計

		


		0元

		




		　 原告乙○○○於基準日 
　 之剩餘財產

		


		579,102元

		








附表四：兩造之應繼分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乙○○○

		1/4



		2

		丙○○

		1/4



		3

		丁○○

		1/4



		4

		戊○○

		1/4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家繼訴字第23號

原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許献進律師 

            廖培穎律師 

被      告  丙○○  

            丁○○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寧洲律師 

複代理人    邱翊森律師 

            黃韻蓁律師 

被      告  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繼承人甲○○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其分割方法如附表一所

    示。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四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

    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

    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

    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於民國

    114年2月18日起訴請求被告應於被繼承人甲○○之遺產範圍內

    連帶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債務，並請求分割遺產(見卷一

    第229至352頁)；原告嗣於115年1月9日具狀減縮聲明金額、

    變更剩餘財產分配債務數額及遺產分割方式(見卷二第161至

    183頁)。核其未變更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均係以民法第1030

    條之1、第1164條為請求權之基礎，僅變更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則其變更請求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原告與被繼承人甲○○於民國65年4月15日結婚，雙方未以契約

    訂立夫妻財產制，婚後育有子女即被告丙○○、丁○○及戊○○等

    三人。甲○○於113年5月25日死亡，兩造均為法定繼承人，原

    告之婚後財產為579,102元，無婚後債務，甲○○之婚後財產

    為91,582,316元、婚後債務為15,936,029元，原告所得請求

    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為37,533,593元，屬甲○○對原告所

    負債務，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172條規定，且兩造均同意由甲

    ○○之遺產扣還。

　㈡甲○○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兩造為其法定繼承人，應繼

    分均為四分之一，甲○○未留下遺囑，兩造間亦未有禁止分割

    之協議，兩造迄今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1164條規

    定訴請裁判分割如下：附表一編號1、2之不動產由原告取得

    ，用以抵償原告可獲得之剩餘財產分配數額，編號38之債務

    歸由原告負擔，並由原告補償被告三人各548,636元，其餘

    遺產則依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等語。

三、被告丙○○、丁○○答辯略以：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39之第一銀

    行債務已由被告戊○○代償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被告建

    議之分割方案如下：由原告取得附表一編號1之房地，並由

    原告負擔附表一編號38之債務。如尚無法滿足原告剩餘財產

    分配債權，則以遺產中坐落宜蘭、臺東之不動產抵償，其餘

    遺產依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等語。

四、被告戊○○答辯略以：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不同意被告丙○○

    、丁○○之分割方案，另附表一編號39之債務已由其代全體繼

    承人清償完畢等語。

五、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

    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

    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

    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繼承人甲○○於民國113年5月25日死亡

    ，留有附表一之遺產，兩造分別為甲○○之配偶、子女，

　　應繼分各為四分之一，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惟兩

    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提出戶籍謄本、財政部臺北

    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遺產稅核定通知書、遺產

    稅繳清證明書、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等件為證(見卷一第265至271、275至281、349至352、373至

    377、391至48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堪信為真，依前揭法

    文，原告請求裁判分割系爭遺產，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六、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

    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

    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

    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05條、第1030

    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除離婚外，夫妻一方死亡亦屬

    法定財產關係消滅之原因之一。故如夫妻一方死亡時，生存

    之他方係享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時，於裁判分割遺產時，

    應先扣除該部分剩餘財產分配予該生存之配偶後，其餘部分

    遺產再由繼承人按應繼分分割。經查：

　㈠原告主張被繼承人甲○○於113年5月25日死亡時之婚後財產及

    債務如附表二所示，原告之婚後財產則如附表三所示等情，

    有上開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相關文件、原告郵政存簿儲金簿、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114年9月25日保結投字第

    1140024406號函附之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富邦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0月1日富壽權益(客)字第1140004235號

    函、瑞興商業銀行114年11月27日瑞興總法字第1140001436

    號函、第一商業銀行華江分行114年11月28日一華江字第000

    118號函、安泰商業銀行114年11月26日安泰銀營支存押字第

    1140004894號函、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2

    月2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40008746號函、上海商業儲蓄銀行1

    14年11月21日第0000-0000-00000號函、彰化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作業處115年2月9日彰作管字第1150008887號函等

    件在卷可佐(見卷二第23至25、77至81、91至93、123、129

    至131、135、137至139、151至153、211至213頁)，被告對

    此均不爭執(見本院114年9月4日、10月30日筆錄，卷二第35

    、109、111、150頁)，原告上開主張亦堪信屬實。據此計算

    ，被繼承人之剩餘財產為75,646,287元(計算式：婚後財產9

    1,582,316元－婚後債務15,936,029元＝75,646,287元，詳如

    附表二所示)，原告之剩餘財產為579,102元(計算式：婚後

    財產579,102元－婚後債務0元＝579,102元，詳如附表三所示)

    ，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原告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

    差額之數額為37,533,593元【計算式：（75,646,287－579,1

    02）÷2＝37,533,593，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亦同】。

　㈡按繼承人中如對於被繼承人負有債務者，於遺產分割時，應

    按其債務數額，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內扣還，民法第1172條

    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在於繼承人對被繼承人負有債務

    時，若先由繼承人分割取得應繼財產，嗣再清償對被繼承人

    所負債務，徒增法律關係複雜，為簡化之故，乃設此規定。

    是被繼承人對於繼承人所負債務，而應由全體繼承人負返還

    之義務，於遺產分割時應如何扣還，法雖無明文，惟如由該

    繼承人自被繼承人處取得應繼財產後，再向全體繼承人請求

    清償債務，同將使法律關係趨於複雜，本於簡化繼承之法律

    關係，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172條規定，由應繼財產中扣還該

    繼承人。再按債權人受領他種給付以代原定之給付者，其債

    之關係消滅。民法第319條定有明文。又所謂夫妻剩餘婚後

    財產之差額，係指就雙方剩餘婚後財產之價值計算金錢數額

    而言。上開權利之性質，乃金錢數額之債權請求權，並非存

    在於具體財產標的上之權利，若經夫妻雙方或夫妻一方與另

    一方繼承人成立代物清償合意，約定由一方受領他方名下特

    定財產以代該金錢差額之給付外，即得就特定標的物為主張

    及行使。查原告主張其可獲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價值得以取得

    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土地等個別項目以代該金錢差額之給付

    等情，亦經被告等人到庭表示同意(見本院114年10月30日筆

    錄，卷二第111頁)，認兩造已成立代物清償之合意，應予尊

    重，本院自得以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個別遺產項目抵償原

    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並由原告優先自被繼承人之遺

    產取得(詳如下述理由七)。

七、按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在於遺產公同共有

    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又遺

    產分割既以消滅遺產公同共有關係為目的，故除被繼承人以

    遺囑禁止繼承人分割之遺產及共同繼承人以契約約定禁止分

    割之遺產外，應以全部遺產整體分割，不能以遺產中之個別

    財產為分割之對象（最高法院86年度臺上字第1436號及84年

    度臺上字第2410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

    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

    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

    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另公同共有物分割

    之方法，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

    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共有物之分割，依

    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

    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

    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㈠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

    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

    於部分共有人。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

    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

    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

    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

    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至3項亦有明文。而將遺產之

    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

    法之一，亦有最高法院82年度臺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可資

    參照。末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

    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

    之權，雖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

    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然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

    本院認附表一之遺產，其分割方法如下： 

　㈠原告依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可取得37,533,593元，兩造均同

    意以附表一編號1之房地抵償，並將編號38之債務歸由原告

    負擔，本院認無不妥，爰依兩造主張予以分割。據此抵償後

    ，尚不足14,283,755元【計算式：（編號1房地價值33.379,

    350元－編號38債務10,129,512元）－剩餘財產分配37,533,59

    3元＝－14,283,755元】，亦即原告尚得自遺產中取得14,283,

    755元。

　㈡就如何自遺產中抵償上開14,283,755元，兩造主張不同，已

    如上述。考量遺產中有不動產多筆，部分土地被繼承人持分

    僅2.65平方公尺（編號7）、1平方公尺（編號8）、112.555

    平方公尺（編號9），如再分割為兩造分別共有，每人潛在

    分得之面積更小，實不宜再細分，另考量簡化共有關係，避

    免多數不動產維持共有關係致將來又需再次分割，且房屋部

    分歸由單一個人所有，於使用或處分上更為便利，本院因認

    以編號4至9之不動產共14,512,153元抵償原告應得之14,283

    ,755元為適當，經抵償後，尚溢償原告228,398元（6,820,8

    71＋1,134,446＋1,846,355＋72,080＋56,400＋4,582,001＝14,51

    2,153，14,512,153－14,283,755＝228,398），應由原告補償

    被告三人每人各76,133元（228,398÷3＝76,133）。至其餘不

    動產如分割為分別共有，兩造未來仍可依協議共同出租而為

    利用或分管，或依土地法規定予以處分，以追求不動產之利

    用效率，考量經濟效用及兩造之利益，此部分由兩造依附表

    四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為適當。

　㈢附表一編號12至31之存款、編號32、33之一卡通票卡儲值餘

    額及編號34之投資股份，性質上屬可分，具有流動性與變價

    性高之特性，在單位之經濟利用效率上相當，宜由兩造依附

    表四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如有孳息產生，亦同。至編號35至

    37之三部車輛，雖經國稅局核定價額為0元，惟該三部車輛

    仍屬被繼承人之遺產，自應予分割，且三部車輛仍具處分價

    值，足以影響各繼承人利益，本院認以變價分割為適當，以

    維繼承人權益均衡，並防止日後再起紛爭。

　㈣編號39之債務，原告及被告戊○○雖均主張已由戊○○清償完畢

    ，被告丙○○、丁○○則否認此情，姑不論何者為是，此債務既

    為被繼承人之債務，且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尚未清償，爰由兩

    造依應繼分比例分擔此債務。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尚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

    明。

九、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

    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

    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裁判

    分割遺產為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

    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

    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且不

    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本件原告請求裁判分割遺產雖有理由

    ，惟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應由兩造即繼承人全體各按其可

    分得之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文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劉雅萍

　　　　　　　　　

附表一：被繼承人甲○○之遺產

編號  遺產項目 (權利範圍/股數/銀行帳號) 金額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1-1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巷00號13樓)，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33,379,350元  由原告單獨取得。   1-2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490。    2 2-1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5樓之1)，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編號2-1之房地：16,478,300元。 編號2-2之房地：16,276,250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2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5樓之2)，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2-3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527。     2-4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527。     2-5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527。    2-6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527     2-7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527。   3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2206。  16,075,539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4 4-1 宜蘭縣○○鄉○○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鄉○○路0段00號及12之1號)，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71,075元 編號4之不動產價值共6,820,871元，均由原告單獨取得。  4-2 宜蘭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3,483,435元   4-3 宜蘭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3,266,361元  5 5-1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街000號)，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41,550元 編號5之不動產價值共1,134,446元，均由原告單獨取得。  5-2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1,092,896元  6 6-1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路0段000號)，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176,700元 編號6不動產價值共1,846,355元，均由原告單獨取得。   6-2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907,060元   6-3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627,052元   6-4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135,543元   7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72,080元 由原告單獨取得。   8  宜蘭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2分之1。  56,400元 由原告單獨取得。   9  宜蘭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2分之1。  4,582,001元  由原告單獨取得，並由原告補償被告三人每人各76,133元。   10  臺東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879,058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11  臺東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644,716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12  臺灣銀行北投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  31,656元 編號12至31之存款，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如有孳息產生，亦同。  13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敦南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11,929元   14  第一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3,694元   15  第一商業銀行宜蘭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2,371元   16  第一商業銀行華江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3元   17  第一商業銀行宜蘭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12,293元   18  第一商業銀行花蓮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6,870元   19  第一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9元   20  彰化商業銀行北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1,491元   21  彰化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7,373元   22  台北富邦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8,802元   2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忠誠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00)  7元   24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五股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6,670元   25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新莊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2,097元   26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3,239元   27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4,400元   28  永豐商業銀行南三重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97元   29  永豐商業銀行南三重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509元   30  星展(臺灣)商業銀行士林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  926元   31  安泰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19,980元   32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儲值卡 (卡號00000000000)  358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如有孳息產生，亦同。   33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儲值卡 (卡號00000000000)  48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如有孳息產生，亦同。   34  第一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第一金AI人工智慧臺 (帳號00000000000)   12,184元 (606.8股，基準日收盤價每股20.08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如有孳息產生，亦同。  35  汽車(車號00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變價分割，變價所得金額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 

36   汽車(車號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變價分割，變價所得金額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 

 37  汽車(車號00-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變價分割，變價所得金額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 

 38  債務：合作金庫銀行敦南分行長期擔保放款 (帳號0000000000000) 10,129,512元 由原告單獨負擔。 

 39  債務：第一銀行三重埔分行短期擔保放款 (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  5,806,517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擔。 



附表二：被繼承人甲○○之婚後財產及債務

編號 遺產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1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巷00號13樓) 33,379,3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391至395頁 2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397至399頁 3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5樓之1)  16,478,3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3、401至403頁 4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5樓之2) 16,276,2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3、405至407頁 5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編號5至9之價額已與上述編號3、4併同計算(建物與其所坐落之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09至411頁 6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13至415頁 7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17至419頁 8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21至423頁 9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25至427頁 10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16,075,539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65至467頁 11 宜蘭縣○○鄉○○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鄉○○路0段00號及12之1號) 71,075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429至431頁 14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街000號) 41,5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441至443頁 15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1,092,896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45至447頁 16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路0段000號) 176,7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449至451頁 17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907,06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53至455頁 18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627,052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57至459頁 20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135,543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61至463頁 21 宜蘭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56,4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69至471頁 22 宜蘭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4,582,001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73至475頁 23 臺東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879,058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77至479頁 24 臺東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644,716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3、481至483頁 25 臺灣銀行北投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 31,656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26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敦南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11,929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27 第一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3,694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28 第一商業銀行宜蘭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2,371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29 第一商業銀行華江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3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0 第一商業銀行宜蘭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12,293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1 第一商業銀行花蓮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6,87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2 第一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9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3 彰化商業銀行北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1,491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4 彰化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7,373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5 台北富邦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8,802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3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忠誠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00) 7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37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五股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6,670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38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新莊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2,097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39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3,239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40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4,4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41 永豐商業銀行南三重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97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2 永豐商業銀行南三重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509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3 星展(臺灣)商業銀行士林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 926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4 安泰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19,980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5 第一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第一金AI人工智慧臺 (帳號00000000000) 12,184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6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儲值卡 (卡號00000000000) 358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7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儲值卡 (卡號00000000000) 48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8 汽車(車號00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見本院114年4月30日筆錄，卷一第367、377頁 49 汽車(車號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見本院114年4月30日筆錄，卷一第367、377頁 50 汽車(車號00-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見本院114年4月30日筆錄，卷一第367、377頁 51 債務：合作金庫銀行敦南分行長期擔保放款 (帳號0000000000000) 10,129,512元 見本院卷一第151、351頁 52 債務：第一銀行三重埔分行短期擔保放款 (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 5,806,517元 見本院卷一第152、352頁 婚後財產  91,582,316元  婚後債務  -15,936,029元  　 被繼承人甲○○ 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  75,646,287元  

附表三：原告乙○○○之婚後財產(無婚後債務)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新臺幣) 證據 1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291,102元 見本院卷一第283至284頁、卷二第123頁 2 安泰商業銀行石牌簡易型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90,503元 見本院卷一第285至286頁、卷二第135頁 3 彰化商業銀行活期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8,793元 見本院卷一第287至288頁、卷二第211至213頁 4 台北富邦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8,596元 見本院卷一第289至290頁、卷二第137至139頁 5 中華郵政三重忠孝路郵局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3,500元 見本院卷二第23至25頁 6 第一商業銀行華江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3元 見本院卷二第129至131頁 7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554元 見本院卷二第151至153頁 8 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275股 16,817元 (計算式：1,275股×收盤價13.19元＝16,817，元以下四捨五入) 見本院卷二第77至81頁 9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安泰富貴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56,424元 見本院卷二第91至93頁 10 債務 無  婚後財產合計  579,102元  婚後債務合計  0元  　 原告乙○○○於基準日  　 之剩餘財產  579,102元  

附表四：兩造之應繼分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乙○○○ 1/4 2 丙○○ 1/4 3 丁○○ 1/4 4 戊○○ 1/4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家繼訴字第23號
原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許献進律師 
            廖培穎律師 
被      告  丙○○  
            丁○○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寧洲律師 
複代理人    邱翊森律師 
            黃韻蓁律師 
被      告  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繼承人甲○○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其分割方法如附表一所示。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四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於民國114年2月18日起訴請求被告應於被繼承人甲○○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債務，並請求分割遺產(見卷一第229至352頁)；原告嗣於115年1月9日具狀減縮聲明金額、變更剩餘財產分配債務數額及遺產分割方式(見卷二第161至183頁)。核其未變更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均係以民法第1030條之1、第1164條為請求權之基礎，僅變更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則其變更請求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原告與被繼承人甲○○於民國65年4月15日結婚，雙方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婚後育有子女即被告丙○○、丁○○及戊○○等三人。甲○○於113年5月25日死亡，兩造均為法定繼承人，原告之婚後財產為579,102元，無婚後債務，甲○○之婚後財產為91,582,316元、婚後債務為15,936,029元，原告所得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為37,533,593元，屬甲○○對原告所負債務，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172條規定，且兩造均同意由甲○○之遺產扣還。
　㈡甲○○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兩造為其法定繼承人，應繼分均為四分之一，甲○○未留下遺囑，兩造間亦未有禁止分割之協議，兩造迄今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訴請裁判分割如下：附表一編號1、2之不動產由原告取得，用以抵償原告可獲得之剩餘財產分配數額，編號38之債務歸由原告負擔，並由原告補償被告三人各548,636元，其餘遺產則依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等語。
三、被告丙○○、丁○○答辯略以：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39之第一銀行債務已由被告戊○○代償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被告建議之分割方案如下：由原告取得附表一編號1之房地，並由原告負擔附表一編號38之債務。如尚無法滿足原告剩餘財產分配債權，則以遺產中坐落宜蘭、臺東之不動產抵償，其餘遺產依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等語。
四、被告戊○○答辯略以：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不同意被告丙○○、丁○○之分割方案，另附表一編號39之債務已由其代全體繼承人清償完畢等語。
五、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繼承人甲○○於民國113年5月25日死亡，留有附表一之遺產，兩造分別為甲○○之配偶、子女，
　　應繼分各為四分之一，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惟兩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提出戶籍謄本、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遺產稅核定通知書、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等件為證(見卷一第265至271、275至281、349至352、373至377、391至48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堪信為真，依前揭法文，原告請求裁判分割系爭遺產，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六、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除離婚外，夫妻一方死亡亦屬法定財產關係消滅之原因之一。故如夫妻一方死亡時，生存之他方係享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時，於裁判分割遺產時，應先扣除該部分剩餘財產分配予該生存之配偶後，其餘部分遺產再由繼承人按應繼分分割。經查：
　㈠原告主張被繼承人甲○○於113年5月25日死亡時之婚後財產及債務如附表二所示，原告之婚後財產則如附表三所示等情，有上開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相關文件、原告郵政存簿儲金簿、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114年9月25日保結投字第1140024406號函附之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0月1日富壽權益(客)字第1140004235號函、瑞興商業銀行114年11月27日瑞興總法字第1140001436號函、第一商業銀行華江分行114年11月28日一華江字第000118號函、安泰商業銀行114年11月26日安泰銀營支存押字第1140004894號函、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2月2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40008746號函、上海商業儲蓄銀行114年11月21日第0000-0000-00000號函、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15年2月9日彰作管字第1150008887號函等件在卷可佐(見卷二第23至25、77至81、91至93、123、129至131、135、137至139、151至153、211至213頁)，被告對此均不爭執(見本院114年9月4日、10月30日筆錄，卷二第35、109、111、150頁)，原告上開主張亦堪信屬實。據此計算，被繼承人之剩餘財產為75,646,287元(計算式：婚後財產91,582,316元－婚後債務15,936,029元＝75,646,287元，詳如附表二所示)，原告之剩餘財產為579,102元(計算式：婚後財產579,102元－婚後債務0元＝579,102元，詳如附表三所示)，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原告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數額為37,533,593元【計算式：（75,646,287－579,102）÷2＝37,533,593，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亦同】。
　㈡按繼承人中如對於被繼承人負有債務者，於遺產分割時，應按其債務數額，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內扣還，民法第1172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在於繼承人對被繼承人負有債務時，若先由繼承人分割取得應繼財產，嗣再清償對被繼承人所負債務，徒增法律關係複雜，為簡化之故，乃設此規定。是被繼承人對於繼承人所負債務，而應由全體繼承人負返還之義務，於遺產分割時應如何扣還，法雖無明文，惟如由該繼承人自被繼承人處取得應繼財產後，再向全體繼承人請求清償債務，同將使法律關係趨於複雜，本於簡化繼承之法律關係，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172條規定，由應繼財產中扣還該繼承人。再按債權人受領他種給付以代原定之給付者，其債之關係消滅。民法第319條定有明文。又所謂夫妻剩餘婚後財產之差額，係指就雙方剩餘婚後財產之價值計算金錢數額而言。上開權利之性質，乃金錢數額之債權請求權，並非存在於具體財產標的上之權利，若經夫妻雙方或夫妻一方與另一方繼承人成立代物清償合意，約定由一方受領他方名下特定財產以代該金錢差額之給付外，即得就特定標的物為主張及行使。查原告主張其可獲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價值得以取得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土地等個別項目以代該金錢差額之給付等情，亦經被告等人到庭表示同意(見本院114年10月30日筆錄，卷二第111頁)，認兩造已成立代物清償之合意，應予尊重，本院自得以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個別遺產項目抵償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並由原告優先自被繼承人之遺產取得(詳如下述理由七)。
七、按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又遺產分割既以消滅遺產公同共有關係為目的，故除被繼承人以遺囑禁止繼承人分割之遺產及共同繼承人以契約約定禁止分割之遺產外，應以全部遺產整體分割，不能以遺產中之個別財產為分割之對象（最高法院86年度臺上字第1436號及84年度臺上字第2410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另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㈠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至3項亦有明文。而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亦有最高法院82年度臺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末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雖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然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本院認附表一之遺產，其分割方法如下： 
　㈠原告依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可取得37,533,593元，兩造均同意以附表一編號1之房地抵償，並將編號38之債務歸由原告負擔，本院認無不妥，爰依兩造主張予以分割。據此抵償後，尚不足14,283,755元【計算式：（編號1房地價值33.379,350元－編號38債務10,129,512元）－剩餘財產分配37,533,593元＝－14,283,755元】，亦即原告尚得自遺產中取得14,283,755元。
　㈡就如何自遺產中抵償上開14,283,755元，兩造主張不同，已如上述。考量遺產中有不動產多筆，部分土地被繼承人持分僅2.65平方公尺（編號7）、1平方公尺（編號8）、112.555平方公尺（編號9），如再分割為兩造分別共有，每人潛在分得之面積更小，實不宜再細分，另考量簡化共有關係，避免多數不動產維持共有關係致將來又需再次分割，且房屋部分歸由單一個人所有，於使用或處分上更為便利，本院因認以編號4至9之不動產共14,512,153元抵償原告應得之14,283,755元為適當，經抵償後，尚溢償原告228,398元（6,820,871＋1,134,446＋1,846,355＋72,080＋56,400＋4,582,001＝14,512,153，14,512,153－14,283,755＝228,398），應由原告補償被告三人每人各76,133元（228,398÷3＝76,133）。至其餘不動產如分割為分別共有，兩造未來仍可依協議共同出租而為利用或分管，或依土地法規定予以處分，以追求不動產之利用效率，考量經濟效用及兩造之利益，此部分由兩造依附表四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為適當。
　㈢附表一編號12至31之存款、編號32、33之一卡通票卡儲值餘額及編號34之投資股份，性質上屬可分，具有流動性與變價性高之特性，在單位之經濟利用效率上相當，宜由兩造依附表四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如有孳息產生，亦同。至編號35至37之三部車輛，雖經國稅局核定價額為0元，惟該三部車輛仍屬被繼承人之遺產，自應予分割，且三部車輛仍具處分價值，足以影響各繼承人利益，本院認以變價分割為適當，以維繼承人權益均衡，並防止日後再起紛爭。
　㈣編號39之債務，原告及被告戊○○雖均主張已由戊○○清償完畢，被告丙○○、丁○○則否認此情，姑不論何者為是，此債務既為被繼承人之債務，且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尚未清償，爰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擔此債務。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尚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九、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裁判分割遺產為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且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本件原告請求裁判分割遺產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應由兩造即繼承人全體各按其可分得之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文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劉雅萍
　　　　　　　　　
附表一：被繼承人甲○○之遺產
		編號

		


		遺產項目
(權利範圍/股數/銀行帳號)

		金額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1-1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巷00號13樓)，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33,379,350元



		由原告單獨取得。





		


		1-2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490。



		


		




		2

		2-1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5樓之1)，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編號2-1之房地：16,478,300元。
編號2-2之房地：16,276,250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2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5樓之2)，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2-3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527。



		


		




		


		2-4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527。



		


		




		


		2-5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527。

		


		




		


		2-6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527



		


		




		


		2-7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527。

		


		




		3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2206。



		16,075,539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4

		4-1

		宜蘭縣○○鄉○○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鄉○○路0段00號及12之1號)，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71,075元

		編號4之不動產價值共6,820,871元，均由原告單獨取得。



		


		4-2

		宜蘭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3,483,435元

		




		


		4-3

		宜蘭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3,266,361元

		




		5

		5-1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街000號)，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41,550元

		編號5之不動產價值共1,134,446元，均由原告單獨取得。



		


		5-2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1,092,896元

		




		6

		6-1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路0段000號)，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176,700元

		編號6不動產價值共1,846,355元，均由原告單獨取得。





		


		6-2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907,060元

		




		


		6-3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627,052元

		




		


		6-4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135,543元

		




		

7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72,080元

		由原告單獨取得。





		

8

		


		宜蘭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2分之1。



		56,400元

		由原告單獨取得。





		

9

		


		宜蘭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2分之1。



		4,582,001元



		由原告單獨取得，並由原告補償被告三人每人各76,133元。





		

10

		


		臺東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879,058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11

		


		臺東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644,716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12

		


		臺灣銀行北投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



		31,656元

		編號12至31之存款，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如有孳息產生，亦同。



		

13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敦南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11,929元

		




		

14

		


		第一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3,694元

		




		

15

		


		第一商業銀行宜蘭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2,371元

		




		

16

		


		第一商業銀行華江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3元

		




		

17

		


		第一商業銀行宜蘭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12,293元

		




		

18

		


		第一商業銀行花蓮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6,870元

		




		

19

		


		第一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9元

		




		

20

		


		彰化商業銀行北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1,491元

		




		

21

		


		彰化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7,373元

		




		

22

		


		台北富邦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8,802元

		




		

2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忠誠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00)



		7元

		




		

24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五股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6,670元

		




		

25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新莊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2,097元

		




		

26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3,239元

		




		

27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4,400元

		




		

28

		


		永豐商業銀行南三重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97元

		




		

29

		


		永豐商業銀行南三重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509元

		




		

30

		


		星展(臺灣)商業銀行士林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



		926元

		




		

31

		


		安泰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19,980元

		




		

32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儲值卡
(卡號00000000000)



		358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如有孳息產生，亦同。





		

33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儲值卡
(卡號00000000000)



		48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如有孳息產生，亦同。





		

34

		


		第一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第一金AI人工智慧臺
(帳號00000000000) 



		12,184元
(606.8股，基準日收盤價每股20.08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如有孳息產生，亦同。



		

35

		


		汽車(車號00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變價分割，變價所得金額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







		36





		汽車(車號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變價分割，變價所得金額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







		

37

		


		汽車(車號00-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變價分割，變價所得金額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







		

38

		


		債務：合作金庫銀行敦南分行長期擔保放款
(帳號0000000000000)

		10,129,512元

		由原告單獨負擔。







		

39

		


		債務：第一銀行三重埔分行短期擔保放款
(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



		5,806,517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擔。









附表二：被繼承人甲○○之婚後財產及債務
		編號

		遺產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1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巷00號13樓)

		33,379,3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391至395頁



		2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397至399頁



		3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5樓之1)



		16,478,3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3、401至403頁



		4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5樓之2)

		16,276,2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3、405至407頁



		5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編號5至9之價額已與上述編號3、4併同計算(建物與其所坐落之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09至411頁



		6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13至415頁



		7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17至419頁



		8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21至423頁



		9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25至427頁



		10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16,075,539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65至467頁



		11

		宜蘭縣○○鄉○○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鄉○○路0段00號及12之1號)

		71,075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429至431頁



		14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街000號)

		41,5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441至443頁



		15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1,092,896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45至447頁



		16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路0段000號)

		176,7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449至451頁



		17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907,06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53至455頁



		18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627,052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57至459頁



		20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135,543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61至463頁



		21

		宜蘭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56,4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69至471頁



		22

		宜蘭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4,582,001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73至475頁



		23

		臺東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879,058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77至479頁



		24

		臺東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644,716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3、481至483頁



		25

		臺灣銀行北投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

		31,656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26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敦南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11,929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27

		第一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3,694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28

		第一商業銀行宜蘭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2,371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29

		第一商業銀行華江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3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0

		第一商業銀行宜蘭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12,293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1

		第一商業銀行花蓮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6,87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2

		第一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9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3

		彰化商業銀行北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1,491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4

		彰化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7,373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5

		台北富邦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8,802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3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忠誠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00)

		7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37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五股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6,670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38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新莊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2,097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39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3,239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40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4,4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41

		永豐商業銀行南三重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97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2

		永豐商業銀行南三重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509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3

		星展(臺灣)商業銀行士林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

		926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4

		安泰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19,980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5

		第一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第一金AI人工智慧臺
(帳號00000000000)

		12,184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6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儲值卡
(卡號00000000000)

		358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7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儲值卡
(卡號00000000000)

		48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8

		汽車(車號00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見本院114年4月30日筆錄，卷一第367、377頁



		49

		汽車(車號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見本院114年4月30日筆錄，卷一第367、377頁



		50

		汽車(車號00-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見本院114年4月30日筆錄，卷一第367、377頁



		51

		債務：合作金庫銀行敦南分行長期擔保放款
(帳號0000000000000)

		10,129,512元

		見本院卷一第151、351頁



		52

		債務：第一銀行三重埔分行短期擔保放款
(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

		5,806,517元

		見本院卷一第152、352頁



		婚後財產

		


		91,582,316元

		




		婚後債務

		


		-15,936,029元

		




		　 被繼承人甲○○
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

		


		75,646,287元

		








附表三：原告乙○○○之婚後財產(無婚後債務)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新臺幣)

		證據



		1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291,102元

		見本院卷一第283至284頁、卷二第123頁



		2

		安泰商業銀行石牌簡易型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90,503元

		見本院卷一第285至286頁、卷二第135頁



		3

		彰化商業銀行活期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8,793元

		見本院卷一第287至288頁、卷二第211至213頁



		4

		台北富邦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8,596元

		見本院卷一第289至290頁、卷二第137至139頁



		5

		中華郵政三重忠孝路郵局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3,500元

		見本院卷二第23至25頁



		6

		第一商業銀行華江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3元

		見本院卷二第129至131頁



		7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554元

		見本院卷二第151至153頁



		8

		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275股

		16,817元
(計算式：1,275股×收盤價13.19元＝16,817，元以下四捨五入)

		見本院卷二第77至81頁



		9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安泰富貴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56,424元

		見本院卷二第91至93頁



		10

		債務

		無

		




		婚後財產合計

		


		579,102元

		




		婚後債務合計

		


		0元

		




		　 原告乙○○○於基準日 
　 之剩餘財產

		


		579,102元

		








附表四：兩造之應繼分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乙○○○

		1/4



		2

		丙○○

		1/4



		3

		丁○○

		1/4



		4

		戊○○

		1/4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家繼訴字第23號

原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許献進律師 

            廖培穎律師 

被      告  丙○○  

            丁○○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寧洲律師 

複代理人    邱翊森律師 

            黃韻蓁律師 

被      告  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繼承人甲○○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其分割方法如附表一所示。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四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於民國114年2月18日起訴請求被告應於被繼承人甲○○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債務，並請求分割遺產(見卷一第229至352頁)；原告嗣於115年1月9日具狀減縮聲明金額、變更剩餘財產分配債務數額及遺產分割方式(見卷二第161至183頁)。核其未變更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均係以民法第1030條之1、第1164條為請求權之基礎，僅變更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則其變更請求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原告與被繼承人甲○○於民國65年4月15日結婚，雙方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婚後育有子女即被告丙○○、丁○○及戊○○等三人。甲○○於113年5月25日死亡，兩造均為法定繼承人，原告之婚後財產為579,102元，無婚後債務，甲○○之婚後財產為91,582,316元、婚後債務為15,936,029元，原告所得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為37,533,593元，屬甲○○對原告所負債務，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172條規定，且兩造均同意由甲○○之遺產扣還。

　㈡甲○○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兩造為其法定繼承人，應繼分均為四分之一，甲○○未留下遺囑，兩造間亦未有禁止分割之協議，兩造迄今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訴請裁判分割如下：附表一編號1、2之不動產由原告取得，用以抵償原告可獲得之剩餘財產分配數額，編號38之債務歸由原告負擔，並由原告補償被告三人各548,636元，其餘遺產則依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等語。

三、被告丙○○、丁○○答辯略以：原告主張附表一編號39之第一銀行債務已由被告戊○○代償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被告建議之分割方案如下：由原告取得附表一編號1之房地，並由原告負擔附表一編號38之債務。如尚無法滿足原告剩餘財產分配債權，則以遺產中坐落宜蘭、臺東之不動產抵償，其餘遺產依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等語。

四、被告戊○○答辯略以：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不同意被告丙○○、丁○○之分割方案，另附表一編號39之債務已由其代全體繼承人清償完畢等語。

五、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繼承人甲○○於民國113年5月25日死亡，留有附表一之遺產，兩造分別為甲○○之配偶、子女，

　　應繼分各為四分之一，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惟兩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提出戶籍謄本、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遺產稅核定通知書、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等件為證(見卷一第265至271、275至281、349至352、373至377、391至48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堪信為真，依前揭法文，原告請求裁判分割系爭遺產，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六、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除離婚外，夫妻一方死亡亦屬法定財產關係消滅之原因之一。故如夫妻一方死亡時，生存之他方係享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時，於裁判分割遺產時，應先扣除該部分剩餘財產分配予該生存之配偶後，其餘部分遺產再由繼承人按應繼分分割。經查：

　㈠原告主張被繼承人甲○○於113年5月25日死亡時之婚後財產及債務如附表二所示，原告之婚後財產則如附表三所示等情，有上開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相關文件、原告郵政存簿儲金簿、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114年9月25日保結投字第1140024406號函附之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0月1日富壽權益(客)字第1140004235號函、瑞興商業銀行114年11月27日瑞興總法字第1140001436號函、第一商業銀行華江分行114年11月28日一華江字第000118號函、安泰商業銀行114年11月26日安泰銀營支存押字第1140004894號函、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2月2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40008746號函、上海商業儲蓄銀行114年11月21日第0000-0000-00000號函、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15年2月9日彰作管字第1150008887號函等件在卷可佐(見卷二第23至25、77至81、91至93、123、129至131、135、137至139、151至153、211至213頁)，被告對此均不爭執(見本院114年9月4日、10月30日筆錄，卷二第35、109、111、150頁)，原告上開主張亦堪信屬實。據此計算，被繼承人之剩餘財產為75,646,287元(計算式：婚後財產91,582,316元－婚後債務15,936,029元＝75,646,287元，詳如附表二所示)，原告之剩餘財產為579,102元(計算式：婚後財產579,102元－婚後債務0元＝579,102元，詳如附表三所示)，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原告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數額為37,533,593元【計算式：（75,646,287－579,102）÷2＝37,533,593，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亦同】。

　㈡按繼承人中如對於被繼承人負有債務者，於遺產分割時，應按其債務數額，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內扣還，民法第1172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在於繼承人對被繼承人負有債務時，若先由繼承人分割取得應繼財產，嗣再清償對被繼承人所負債務，徒增法律關係複雜，為簡化之故，乃設此規定。是被繼承人對於繼承人所負債務，而應由全體繼承人負返還之義務，於遺產分割時應如何扣還，法雖無明文，惟如由該繼承人自被繼承人處取得應繼財產後，再向全體繼承人請求清償債務，同將使法律關係趨於複雜，本於簡化繼承之法律關係，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172條規定，由應繼財產中扣還該繼承人。再按債權人受領他種給付以代原定之給付者，其債之關係消滅。民法第319條定有明文。又所謂夫妻剩餘婚後財產之差額，係指就雙方剩餘婚後財產之價值計算金錢數額而言。上開權利之性質，乃金錢數額之債權請求權，並非存在於具體財產標的上之權利，若經夫妻雙方或夫妻一方與另一方繼承人成立代物清償合意，約定由一方受領他方名下特定財產以代該金錢差額之給付外，即得就特定標的物為主張及行使。查原告主張其可獲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價值得以取得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土地等個別項目以代該金錢差額之給付等情，亦經被告等人到庭表示同意(見本院114年10月30日筆錄，卷二第111頁)，認兩造已成立代物清償之合意，應予尊重，本院自得以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個別遺產項目抵償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並由原告優先自被繼承人之遺產取得(詳如下述理由七)。

七、按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又遺產分割既以消滅遺產公同共有關係為目的，故除被繼承人以遺囑禁止繼承人分割之遺產及共同繼承人以契約約定禁止分割之遺產外，應以全部遺產整體分割，不能以遺產中之個別財產為分割之對象（最高法院86年度臺上字第1436號及84年度臺上字第2410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另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㈠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至3項亦有明文。而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亦有最高法院82年度臺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末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雖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然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本院認附表一之遺產，其分割方法如下： 

　㈠原告依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可取得37,533,593元，兩造均同意以附表一編號1之房地抵償，並將編號38之債務歸由原告負擔，本院認無不妥，爰依兩造主張予以分割。據此抵償後，尚不足14,283,755元【計算式：（編號1房地價值33.379,350元－編號38債務10,129,512元）－剩餘財產分配37,533,593元＝－14,283,755元】，亦即原告尚得自遺產中取得14,283,755元。

　㈡就如何自遺產中抵償上開14,283,755元，兩造主張不同，已如上述。考量遺產中有不動產多筆，部分土地被繼承人持分僅2.65平方公尺（編號7）、1平方公尺（編號8）、112.555平方公尺（編號9），如再分割為兩造分別共有，每人潛在分得之面積更小，實不宜再細分，另考量簡化共有關係，避免多數不動產維持共有關係致將來又需再次分割，且房屋部分歸由單一個人所有，於使用或處分上更為便利，本院因認以編號4至9之不動產共14,512,153元抵償原告應得之14,283,755元為適當，經抵償後，尚溢償原告228,398元（6,820,871＋1,134,446＋1,846,355＋72,080＋56,400＋4,582,001＝14,512,153，14,512,153－14,283,755＝228,398），應由原告補償被告三人每人各76,133元（228,398÷3＝76,133）。至其餘不動產如分割為分別共有，兩造未來仍可依協議共同出租而為利用或分管，或依土地法規定予以處分，以追求不動產之利用效率，考量經濟效用及兩造之利益，此部分由兩造依附表四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為適當。

　㈢附表一編號12至31之存款、編號32、33之一卡通票卡儲值餘額及編號34之投資股份，性質上屬可分，具有流動性與變價性高之特性，在單位之經濟利用效率上相當，宜由兩造依附表四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如有孳息產生，亦同。至編號35至37之三部車輛，雖經國稅局核定價額為0元，惟該三部車輛仍屬被繼承人之遺產，自應予分割，且三部車輛仍具處分價值，足以影響各繼承人利益，本院認以變價分割為適當，以維繼承人權益均衡，並防止日後再起紛爭。

　㈣編號39之債務，原告及被告戊○○雖均主張已由戊○○清償完畢，被告丙○○、丁○○則否認此情，姑不論何者為是，此債務既為被繼承人之債務，且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尚未清償，爰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擔此債務。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尚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九、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裁判分割遺產為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且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本件原告請求裁判分割遺產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應由兩造即繼承人全體各按其可分得之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文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劉雅萍

　　　　　　　　　

附表一：被繼承人甲○○之遺產

編號  遺產項目 (權利範圍/股數/銀行帳號) 金額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1-1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巷00號13樓)，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33,379,350元  由原告單獨取得。   1-2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490。    2 2-1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5樓之1)，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編號2-1之房地：16,478,300元。 編號2-2之房地：16,276,250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2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5樓之2)，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2-3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527。     2-4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527。     2-5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527。    2-6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527     2-7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527。   3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000分之2206。  16,075,539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4 4-1 宜蘭縣○○鄉○○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鄉○○路0段00號及12之1號)，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71,075元 編號4之不動產價值共6,820,871元，均由原告單獨取得。  4-2 宜蘭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3,483,435元   4-3 宜蘭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3,266,361元  5 5-1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街000號)，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41,550元 編號5之不動產價值共1,134,446元，均由原告單獨取得。  5-2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1,092,896元  6 6-1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路0段000號)，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176,700元 編號6不動產價值共1,846,355元，均由原告單獨取得。   6-2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907,060元   6-3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627,052元   6-4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135,543元   7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4分之1。  72,080元 由原告單獨取得。   8  宜蘭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2分之1。  56,400元 由原告單獨取得。   9  宜蘭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2分之1。  4,582,001元  由原告單獨取得，並由原告補償被告三人每人各76,133元。   10  臺東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879,058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11  臺東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分之1。  644,716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12  臺灣銀行北投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  31,656元 編號12至31之存款，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如有孳息產生，亦同。  13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敦南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11,929元   14  第一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3,694元   15  第一商業銀行宜蘭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2,371元   16  第一商業銀行華江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3元   17  第一商業銀行宜蘭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12,293元   18  第一商業銀行花蓮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6,870元   19  第一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9元   20  彰化商業銀行北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1,491元   21  彰化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7,373元   22  台北富邦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8,802元   2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忠誠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00)  7元   24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五股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6,670元   25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新莊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2,097元   26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3,239元   27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4,400元   28  永豐商業銀行南三重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97元   29  永豐商業銀行南三重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509元   30  星展(臺灣)商業銀行士林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  926元   31  安泰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19,980元   32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儲值卡 (卡號00000000000)  358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如有孳息產生，亦同。   33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儲值卡 (卡號00000000000)  48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如有孳息產生，亦同。   34  第一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第一金AI人工智慧臺 (帳號00000000000)   12,184元 (606.8股，基準日收盤價每股20.08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如有孳息產生，亦同。  35  汽車(車號00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變價分割，變價所得金額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 

36   汽車(車號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變價分割，變價所得金額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 

 37  汽車(車號00-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變價分割，變價所得金額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 

 38  債務：合作金庫銀行敦南分行長期擔保放款 (帳號0000000000000) 10,129,512元 由原告單獨負擔。 

 39  債務：第一銀行三重埔分行短期擔保放款 (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  5,806,517元 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擔。 



附表二：被繼承人甲○○之婚後財產及債務

編號 遺產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1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巷00號13樓) 33,379,3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391至395頁 2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397至399頁 3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5樓之1)  16,478,3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3、401至403頁 4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5樓之2) 16,276,2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3、405至407頁 5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編號5至9之價額已與上述編號3、4併同計算(建物與其所坐落之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09至411頁 6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13至415頁 7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17至419頁 8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21至423頁 9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25至427頁 10 臺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16,075,539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65至467頁 11 宜蘭縣○○鄉○○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鄉○○路0段00號及12之1號) 71,075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429至431頁 14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街000號) 41,55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441至443頁 15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1,092,896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45至447頁 16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路0段000號) 176,7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449至451頁 17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907,06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53至455頁 18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627,052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57至459頁 20 宜蘭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135,543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61至463頁 21 宜蘭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56,4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69至471頁 22 宜蘭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4,582,001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73至475頁 23 臺東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879,058元  見本院卷一第277、373、477至479頁 24 臺東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644,716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3、481至483頁 25 臺灣銀行北投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 31,656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26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敦南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11,929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27 第一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3,694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28 第一商業銀行宜蘭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2,371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29 第一商業銀行華江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3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0 第一商業銀行宜蘭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12,293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1 第一商業銀行花蓮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6,870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2 第一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9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3 彰化商業銀行北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1,491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4 彰化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7,373元 見本院卷一第279、375頁 35 台北富邦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8,802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3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忠誠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00) 7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37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五股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6,670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38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新莊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2,097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39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3,239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40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4,4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5頁 41 永豐商業銀行南三重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97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2 永豐商業銀行南三重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509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3 星展(臺灣)商業銀行士林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 926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4 安泰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19,980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5 第一商業銀行三重埔分行第一金AI人工智慧臺 (帳號00000000000) 12,184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6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儲值卡 (卡號00000000000) 358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7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儲值卡 (卡號00000000000) 48元 見本院卷一第281、377頁 48 汽車(車號00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見本院114年4月30日筆錄，卷一第367、377頁 49 汽車(車號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見本院114年4月30日筆錄，卷一第367、377頁 50 汽車(車號00-0000)  兩造合意以0元計算 見本院114年4月30日筆錄，卷一第367、377頁 51 債務：合作金庫銀行敦南分行長期擔保放款 (帳號0000000000000) 10,129,512元 見本院卷一第151、351頁 52 債務：第一銀行三重埔分行短期擔保放款 (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 5,806,517元 見本院卷一第152、352頁 婚後財產  91,582,316元  婚後債務  -15,936,029元  　 被繼承人甲○○ 於基準日之剩餘財產  75,646,287元  

附表三：原告乙○○○之婚後財產(無婚後債務)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新臺幣) 證據 1 瑞興商業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291,102元 見本院卷一第283至284頁、卷二第123頁 2 安泰商業銀行石牌簡易型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90,503元 見本院卷一第285至286頁、卷二第135頁 3 彰化商業銀行活期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8,793元 見本院卷一第287至288頁、卷二第211至213頁 4 台北富邦銀行石牌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8,596元 見本院卷一第289至290頁、卷二第137至139頁 5 中華郵政三重忠孝路郵局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3,500元 見本院卷二第23至25頁 6 第一商業銀行華江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813元 見本院卷二第129至131頁 7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0) 2,554元 見本院卷二第151至153頁 8 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275股 16,817元 (計算式：1,275股×收盤價13.19元＝16,817，元以下四捨五入) 見本院卷二第77至81頁 9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安泰富貴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00) 156,424元 見本院卷二第91至93頁 10 債務 無  婚後財產合計  579,102元  婚後債務合計  0元  　 原告乙○○○於基準日  　 之剩餘財產  579,102元  

附表四：兩造之應繼分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乙○○○ 1/4 2 丙○○ 1/4 3 丁○○ 1/4 4 戊○○ 1/4 













　

　　

　　

　

　



